转移登记  存量房买卖
申请登记时需提交的材料:
1、登记申请书；

2、双方当事人身份证明（交验原件并提供复印件）；

3、房屋所有权证； 

4、房屋买卖契约；

5、交易资金托管凭证或者结算资金自行划转声明；

6、其他必要材料。

业务流程：

资金托管→档案查阅→测绘配图→税金核定→登记受理→审核→记载登记簿→缮证→缴纳税费→取证

办证时限：

自受理后10个工作日

